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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 函
地址：103205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13號
聯絡人：余姵驛
電話：(02)25505500分機2571
傳真：(02)25508104
電子信箱：006538@customs.gov.tw

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台關業字第11510004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ZG1151000483-1-0.pdf、ZG1151000483-1-1.pdf、ZG1151000483-1-2.

pdf、ZG1151000483-1-3.pdf、ZG1151000483-1-4.pdf、ZG1151000483-1-5.
pdf)

主旨：財政部修正「購買新小型汽機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申請

書」、「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減徵退還新車貨

物稅申請書」、「購買新小型汽機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

明細表(進口人專用)」及「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

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明細表(進口人專用)」(如附件)，

並自本（115）年2月1日起適用，請轉知所屬會員，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財政部本年1月6日台財稅字第11404664620號函辦理

（原函及相關附件影本併附）。

二、配合關港貿單一窗口網站相關系統更新 ，進口人採線上申

辦者，請於本年2月2日起使用旨揭明細表之電子檔上傳申

請資料；採紙本申辦者，請於提出申請時一併檢具旨揭明

細表之電子檔供進口地海關匯入申請資料。

三、為利進口人線上申請退稅，另檢送「購買新小型汽機車減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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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退還貨物稅申請明細表格式」及「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

口換購新車明細表格式」供參。

四、所附文件電子檔可於關港貿單一窗口網站下載（路徑：關

港貿單一窗口/資料下載/軟體下載/汰換舊車購買新車定額

減徵貨物稅專區(進口人專用)、購買新小型汽機車減徵退

還新車貨物稅專區(進口人專用)。

正本：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汽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機車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汽車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新北市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桃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進
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基隆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
業公會、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報關商業
同業公會、桃園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報關商
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報
關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財政部賦稅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含附件)、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含附件)、
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含附件)、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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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新小型汽機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申請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車輛產製廠商/進口人名稱： 

              （蓋章） 

車輛產製廠商/進口人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章） 

地址：  

              

聯絡人或代理人： 

              （簽章） 

電話：              

傳真：              

E-mail：             

說 

明 

本公司(廠商)依據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5 第 1 項或第 4 項規定申請購買新車減徵退還新車

貨物稅案，符合減徵規定之汽缸排氣量在 2千立方公分以下之小客車(新小型小客車)計 

  輛、汽缸排氣量在 150 立方公分以下之機車(新小型機車)計  輛，檢附相關文件，請

准予將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稅款 

  □退還申請人。 

  □抵繳申請人當月份或以後月份申報出廠車輛應納之貨物稅。 

□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 

(註：以上退稅方式僅限勾選 1項，退稅方式如有不同者，請分別填寫本申請書) 

應 

檢 

附 

文 

件 

一、貨物稅完稅照第 1聯影本 份。 

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款申請書影本 份。 

二、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份。 

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份。 

三、購買新小型汽機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明細表（含電子檔）。 

四、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採網際網路方式提出申請者，得免檢附第一項及第二項證明文件） 

 



 

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申請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車輛產製廠商/進口人名稱：  

                              （蓋章） 

車輛產製廠商/進口人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章）  

地址： 

                                   

聯絡人或代理人：                           

                              （簽章） 

電話：                          

傳真：                          

E-mail：                          

說 

明 

本公司(廠商)依據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5 第 2 項或第 5 項規定申請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
換購新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案，符合減徵規定之汽車計  輛、機車計  輛，檢附相
關文件，請准予將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稅款 

□退還申請人。 
□抵繳申請人當月份或以後月份申報出廠車輛應納之貨物稅。 
□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 

(註：以上退稅方式僅限勾選 1項，退稅方式如有不同者，請分別填寫本申請書) 

項

目 
□報廢中古汽機車 □出口中古汽機車 

應 
檢 

附 
文 
件 

一、貨物稅完稅照第 1聯影本  份。 
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款申請書
影本  份。 

二、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份。 
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份。 

三、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報廢證明影本 
  份。 

四、中古汽車行車執照影本  份。 
中古機車行車執照影本  份。 

五、環保署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或廢機
動車輛回收證明影本  份。 

六、戶口名簿影本(中古汽車之車籍登記與新

汽車之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一
人者，應附)   份。 

七、中古機車與新機車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
一人聲明書(中古機車之車籍登記與新機
車之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一人
者，應附)   份。 

八、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減徵退
還新車貨物稅明細表（含電子檔）。 

九、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採網際網路方式提出申請者，得免檢附第
一項至第六項證明文件） 

一、貨物稅完稅照第 1聯影本  份。 
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款申請書
影本  份。 

二、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份。 
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份。 

三、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繳銷證明影本 
  份。 

四、中古汽車行車執照影本  份。 
中古機車行車執照影本  份。 

五、出口報單出口證明聯影本及其他出口證
明文件  份。 

六、戶口名簿影本(中古汽車之車籍登記與新

汽車之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一
人者，應附)   份。 

七、中古機車與新機車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
一人聲明書(中古機車之車籍登記與新機
車之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一人
者，應附)   份。 

八、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減徵退
還新車貨物稅明細表（含電子檔）。 

九、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採網際網路方式提出申請者，得免檢附第
一項至第六項證明文件） 

 



○○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進口報單號碼 項次 牌照號碼 聯絡電話
退稅帳號 支票寄送地址

注意事項：

一、

二、

填表說明：

一、請按退稅方式分別填寫本明細表。

二、欄位填寫說明

1.

2.

3.

4.

購買新小型汽機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明細表(進口人專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新小型汽機車進口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資料

退稅
方式2

退稅款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資料

進口貨物稅費
繳納證號碼

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
之車主身分證統一編號

車別1

金融機構帳號(退稅方式1請填) 支票寄送地址4(退稅方式2請填)

金融機構
類別3

金融機構
總行代號

金融機構
分行代號

購買新小型小客車(2,000立方公分以下)，申請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倘有報廢或出口登記滿1年且出廠10年以上之小客車、小貨車及小客貨兩用車，除填寫本明細表外，應另依規定填列「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
換購新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明細表」申請汰舊換新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

購買新小型機車(150立方公分以下)，申請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倘有報廢或出口出廠4年以上汽缸排氣量150立方公分以下機車，除填寫本明細表外，應另依規定填列「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減徵退還
新車貨物稅明細表」申請汰舊換新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

車別欄位：汽缸排氣量在2,000立方公分以下小客車請填A；汽缸排氣量在150立方公分以下機車請填H。

退稅方式欄位，退稅款直接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帳戶請填1；退稅款以支票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請填2；退稅款以支票退還進口人請填3；退稅款直撥退還進口人請填4。
（退稅方式為3或4者，免填退稅款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資料；退稅方式為4者，首次申請時，進口人應事先填寫「電匯直撥退還押(稅)款申請書」並附存摺封面影本，寄交進口地海關辦理。）

金融機構類別欄位：銀行請填B；信用合作社請填C；農漁會請填F；郵局請填P。

支票寄送地址填寫方式(請填寫完整地址)，例如：臺北市文山區景仁里羅斯福路六段142巷1號。



○○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退稅款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資料

序號 進口報單號碼及項次 牌照號碼 牌照號碼 聯絡電話
退稅帳號 支票寄送地址

注意事項：

一、

二、

填表說明：
一、請按退稅方式分別填寫本明細表。

二、欄位填寫說明

1.車別欄位：小客車請填Ａ；小貨車請填Ｂ；小客貨兩用車請填Ｃ；機車請填排氣量。

2.

3.

4.

5.

6.

7.

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明細表(進口人專用)

新汽機車進口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資料 中古汽機車車籍登記及報廢或出口資料

退稅
方式5進口貨物稅費

繳納證號碼
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
之車主身分證統一編號 車別1 備註2 中古車車籍登記之

車主身分證統一編號 車別1
出口報單號碼

及項次
(報廢車輛免填寫)

是否檢附中古機車與
新機車車籍登記之車
主非同一人聲明書3

備註4

金融機構帳號(退稅方式1請填) 支票寄送地址7(退稅方式2請填)

金融機構
類別6

金融機構
總行代號

金融機構
分行代號

中古汽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申請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倘換購新小型小客車(2,000cc以下)，除填寫本明細表外，應另依規定填列「購買新小型汽機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明細表」申請購買新小型汽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

中古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申請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倘換購新小型機車(150cc以下)，除填寫本明細表外，應另依規定填列「購買新小型汽機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明細表」申請購買新小型機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

新汽機車備註欄位：底盤請填A；車身請填B；整車請填C；機車請填D，非整車完納貨物稅者，應檢附底盤及車身完稅照。

是否檢附中古機車與新機車車籍登記之車主非同一人聲明書欄位：若有檢附請填Y；若未檢附請填N。

中古汽機車備註欄位：車輛屬繼承合併計算登記期間者請填A；車輛屬配偶間合併計算登記期間者請填B；非屬前二類情形者請填N。

退稅方式欄位：退稅款直接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帳戶請填1；退稅款以支票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請填2；退稅款以支票退還進口人請填3；退稅款直撥退還進口人請填4。

（退稅方式為3或4者，免填退稅款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資料；退稅方式為4者，首次申請時，進口人應事先填寫「電匯直撥退還押(稅)款申請書」並附存摺封面影本，寄交進口地海關辦理。）

金融機構類別欄位：銀行請填B；信用合作社請填C；農漁會請填F；郵局請填P。

支票寄送地址填寫方式(請填寫完整地址)，例如：臺北市文山區景仁里羅斯福路六段142巷1號。



購買新小型汽機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明細表格式(ver2.115/2/2起使用) 

序號 中文名稱 屬性及長度 備註 

以下為第2列起至第100列 

1 序號 數字 4 從1開始最多99，需連續不可跳號(序號不足4位，請勿補0) 

2 進口報單號碼 文數字 14 範例：AA  05123000010014 

3 項次 數字 4 項次不足4位者，請勿補0 

4 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號碼 文數字 14 已核定之稅單與押款(金)稅單，應分別製作明細表。 

5 
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身分證統

一編號 
文數字 14 若車主為外籍人士，填寫居留證編號 

6 車別代碼 文字 1 小客車填「A」；「機車」填「H」 

7 牌照號碼 文數字 10 註1 

8 退稅方式代碼 數字 1 整份申請明細表限填同一種代碼，代碼參註2 

9 金融機構類別 文字 1 退稅方式填1本欄必填。銀行填 B，信用合作社填 C，農漁會填 F，郵局填 P 

10 金融機構總行代號 數字 3 
退稅方式填1本欄必填。範例：臺灣銀行004、中華郵政700。 

金融機構代碼查詢網址  https://www.fisc.com.tw/TC/Service#1 

11 金融機構分行代號 數字 4 

本欄選填。範例：臺灣銀行營業部0037、郵政劃撥儲金0010、郵政存簿儲金

0021。 

金融機構代碼查詢網址  https://www.fisc.com.tw/TC/Service#1  

12 退稅帳號 數字 14 退稅方式填1本欄必填。不足14位者於左方補0；範例：00123450067890 

13 支票寄送地址 文數字 80 
退稅方式填1、2本欄必填。範例：○市(縣)○區(鄉鎮市)○里(村)○鄰○路

○號○樓 

14 聯絡電話 文數字 20 
退稅方式填1、2本欄必填。範例：行動0912345678、市話0287654321(若有

分機加上 #123456) 

備註 1. 依行車執照「牌照號碼」欄位資料填寫；(1)汽車：牌照號碼為「ABC-1234自用小客車」，則填「ABC-1234」。(2)機車：牌照號

碼為「普通重型 AAA-1234」，則填「AAA-1234」。 

2. 直撥退稅至新車車主帳戶者填「1」；支票退稅給新車車主者填「2」；支票退稅給進口人者填「3」；直撥退稅至進口人帳戶者填

「4」(退稅方式為「3，4」者，免填新車車主退稅資料)。 

 

https://www.fisc.com.tw/TC/Service#1
https://www.fisc.com.tw/TC/Service#1 


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明細表格式(ver2.115/2/2啟用) 

序號 中文名稱 屬性及長度 備註 

以下為第1列 

1 申請人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文數字 8  

以下為第2列起至第100列 

2 序號 數字 4 從1開始最多99，需連續不可跳號 

3 進口報單號碼及項次 文數字 18 
前14位為報單號碼；後4位為報單項次，項次不足4位者於左方補0；範例：

AA  05123000010014 

4 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號碼 文數字 14  

5 
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主身分證統

一編號 
文數字 14 若車主為外籍人士，填寫居留證編號 

6 新車車別 文數字 6 註1 

7 新車牌照號碼 文數字 10 註2 

8 新車備註 文字 1 車輛型式「底盤」填「A」；「車身」填「B」；「整車」填「C」 

9 中古車車籍登記之車主身分證統一編號 文數字 14 若車主為外籍人士，填寫居留證編號 

10 中古車車別 文數字 6 註1 

11 中古車牌照號碼 文數字 10 註2 

12 中古車出口報單號碼及項次 文數字 18 註3 

13 
是否檢附中古機車與新機車車籍登記之

車主非同一人聲明書 
文字 1 若有檢附填 Y，若未檢附填 N 

14 中古車備註 文字 1 車輛繼承填 A，車輛由夫妻間持有填 B，若非屬前二類情形填 N 

15 退稅方式(限填同一種) 數字 1 整份申請明細表限填同一種代碼，代碼參註4 

16 
退稅款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

主資料-金融機構類別 
文字 1 退稅方式填1本欄必填。銀行填 B，信用合作社填 C，農漁會填 F，郵局填 P 

17 
退稅款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

主資料-金融機構總行代號 
數字 3 

退稅方式填1本欄必填。範例：臺灣銀行004、中華郵政700。 

金融機構代碼查詢網址  https://www.fisc.com.tw/TC/Service#1 



18 
退稅款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

主資料-金融機構分行代號 
數字 4 

本欄選填。範例：臺灣銀行營業部0037、郵政劃撥儲金0010、郵政存簿儲金

0021。 

金融機構代碼查詢網址  https://www.fisc.com.tw/TC/Service#1 

19 
退稅款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

主資料-退稅帳號 
數字 14 退稅方式填1本欄必填。不足14位者於左方補0；範例：00123450067890 

20 
退稅款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

主資料-支票寄送地址 
文數字 80 

退稅方式填1、2本欄必填。範例：○市(縣)○區(鄉鎮市)○里(村)○鄰○路

○號○樓 

21 
退稅款撥付新車新領牌照車籍登記之車

主資料-聯絡電話 
文數字 20 

退稅方式填1、2本欄必填。範例：行動0912345678、市話0287654321(若有

分機加上 #123456) 

備註 1.依行車執照「牌照號碼」、「排氣量」欄位資料填寫；(1)汽車：「小客車」請填 A；「小貨車」請填 B；「小客貨兩用車」請填 C。

範例：牌照號碼為「ABC-1234自用小客車」，則填 A。(2)機車：請填排氣量數字（小數點以下免填）。範例：排氣量101立方公

分，請填「101」。 

2.依行車執照「牌照號碼」欄位資料填寫；(1)汽車：牌照號碼為「ABC-1234自用小客車」，則填「ABC-1234」。(2)機車：牌照號碼

為「普通重型 A1A-123」，則填「A1A-123」。 

3.出口者，請填出口報單號碼及項次(含14位報單號碼及4位項次，報單號碼中間若有空白者，請補空白)，範例： 

  AA  05123000010001。 

4.直撥退稅至新車車主帳戶者填「1」；支票退稅給新車車主者填「2」；支票退稅給進口人者填「3」；直撥退稅至進口人帳戶者填

「4」(退稅方式為「3，4」者，免填新車車主退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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